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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 

2026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享受初试加分政策申请表 

姓名  性别  民族   

免冠照 
出生年月  政治面貌  

联系电话  身份证号  

现学习或工作单位  

报考学院  报考专业  

初试成绩 

第一单元： 第二单元： 

第三单元： 第四单元： 

总分： 

参与项目名称  

项目起止时间  

项目考核结果  

本人承诺提供材料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如有虚假，自愿承担责任及后果。

申请人： 

年 月 日 

注： 1.按照教育部相关规定，参加“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”、“三支一扶计划”、“ 农

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”、“赴外汉语教师志愿者”、“选聘高校毕业生

到村任职” 等项目服务期满、考核合格或称职的考生，3年内参加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

试的，可享受初试总分加分政策，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。加分项目不累计，同时满足两项

以上加分条件的 考生按最高项加分。 

2、考生如实填写本申请表，并将签订的协议、合同及考核材料同本表一同提交。 


